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 ( 星期二 )上午 10 時

開會地點：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 號 ( 本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心 3樓 )            

主    席：胡董事長懋麟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淑閔

出席股數：出席股東臨時會股數 6,855,734,321 股，出席比率 88.39%（依「大陸地

區股東股權行使條例」第四條規定，大陸地區股東持股 73,048,069 股不

計入發行股份總數，公司發行股數 7,755,771,188 股）。

宣布開會：出席股東代表之股數已達法定數，主席依法宣布開會。

一、主席致詞：

各位股東女士、先生及各位貴賓，大家早安。

　　今天召開台糖公司 101 年股東臨時會，感謝各位股東女士、先生及各位貴賓能

於百忙中撥冗參加，本人在此謹代表台糖公司表達誠摯歡迎之意。

　　本公司 101 年度累計至 9 月底止營業情形，累計總收入 315.02 億元，較預算

分配數 277.00 億元，增加 38.01 億元。累計總支出 297.16 億元，較預算分配數

268.73億元，增加28.42億元。累計稅前純益17.86億元，與預算分配稅前純益8.27

億元比較，增加純益 9.58 億元。雖有達成法定預算，然隨原料糖成本、油價及豬

隻飼養成本較預期增加等因素，仍需賡續衝刺追求更佳績效。

　　今天股東臨時會將選舉本公司第 30 屆董事（含獨立董事），至「討論事項」之議

案，依第 29 屆第 25 次董事會（10 月 12 日）之決議，撤案不討論。 

　　最後 敬祝各位股東女士、先生及各位貴賓身體健康、萬事如意，謝謝。

二、選舉事項：

　　選舉本公司第 30 屆董事（含獨立董事）

( 一 ) 宣讀選舉本公司第 30 屆董事（含獨立董事），其應選出人數、任期、起

訖時間及選舉辦法 (詳議事手冊第 2頁 )。

(二 )宣讀董事選舉相關規定 (詳議事手冊第 2-5、24 頁 )。

( 三 ) 宣讀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其學、經歷、持有股數資料 ( 詳議事手冊第

2-3 頁，其他相關規定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4~11 頁 )。

( 四 ) 主席指定監票人員及計票人員：

1. 監票人員：胡勝金 (股東戶號 18073)、陳基雍 (股東戶號 73559)。

2. 計票人員：許芬娥、陳聖欽、徐有盛、周豐慶、黃益欽。

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101年股東臨時會議事錄
( 五 ) 主席宣布選舉結果：

　　董事當選人 15 人 ( 含獨立董事當選人 3 人 )，當選名單及其獲得權

數如下：

經濟部 胡懋麟  8,597,915,947 權

經濟部 魏  巍  7,282,940,567 權

經濟部 謝錫銘  7,282,940,567 權

經濟部 楊蓁海  7,282,940,567 權

經濟部 陳文德  7,282,940,567 權

經濟部 李蒼郎  7,282,940,567 權

經濟部 簡豐源  7,282,940,567 權

經濟部 高惠雪  7,282,940,567 權

經濟部 林港明  6,574,876,901 權

經濟部 鄭進昌  6,574,876,901 權

經濟部 吳進興  6,574,876,901 權

陳田義         1,182,577,665 權

陸  雲         7,282,940,567 權

陳怡之         7,282,940,567 權

顏溪成         7,282,940,567 權

※其中陸雲、陳怡之、顏溪成等 3人為獨立董事當選人。

三、臨時動議：

股東發言紀要：

※林傳山股東 (戶號 17867）：

( 一 ) 請獨立董事於股東臨時會上針對公司減資案發表個人看法，請教其他股

東是否反對。

前揭股東提議事項，經主席詢問其他股東有無附議或反對後，林鶴翎股

東 (戶號 18240) 附議，劉宗憲股東 (戶號 73697) 反對。

主席裁示：

1. 投票表決，並使用第 1號表決票。

2. 主席指定監票人員：胡勝金 (戶號 18073)、陳基雍 (戶號 73559)。

3. 表決統計結果報告：

(1) 贊成權數：288,542 權。

(2) 反對權數：6,743,463,488 權。（98.36%）

(3) 廢票權數：0權。



決議：本提案不通過。

( 二 ) 以民股處理小組副召集人發言，過去要求經濟部以每股 1,000 元 ( 含

300 元補償 ) 收回民股，經過數年努力，無能為力，在官僚無能政府下

之作為，我們徹底失望。依公司法 315 條第 1 項第 3 款，正式提案要求

公司解散之臨時動議，請股東附議。請記錄在議事錄報至經濟部、行政

院，讓他們了解民股之憤怒，我們要求每股 1,000 元之補償，減資案卻

以每股 10 元計算，減資 28%，吃人夠夠。請進行表決。

律師說明：依公司法 172 條第 5 項，公司解散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，不

得以臨時動議提出。

主席裁示：本提案依法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。列入紀錄。

( 三 ) 請教公司處理土地，若違反規定如何處理？公司在台南市官田區農場有

數百甲農地，經出租中油公司 6分多土地，讓中油從事挖油井、天然氣，

污染周邊土地，經瞭解租金才 14 萬，與民間 1 分地租金 25 萬比較，是

否賤租？是如何出租的？本案請追查。若賤租就要撤銷合約。若有違反

規定，應予以處理。

主席裁示：請經理部門依規定究查處理。 

※陳大添股東 (戶號 17482)：

( 一 ) 本日減資之討論案雖撤案，認為以「為提昇股東權益報酬率，辦理現金

減資退還股款」之減資理由不成理由，議題之寫法不通。並請公司對減

資案要慎重處理，以免發生民股劇烈抗爭之嚴重性。

( 二 ) 認為董事新上任是責任之開始而不是權力的開始，希望對公司有好的貢

獻。

※林鶴翎股東 (戶號 18240)：

( 一 ) 請教目前台糖股票市值為多少？台糖每股淨值 60 多元是否為虛的？

( 二 ) 認為台糖應做之社會責任是讓小學生能享受到有機農業產品，建議公司

將有機產品推廣至中小學生之營養午餐。

( 三 ) 減資退還股款問題，如萬一實施，認為「將畸零股不足壹股者股權由台

糖公司工會聯合會按股票面額悉數承購」不合理。如要處理，以公平正

義原則，不應由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按股票面額 10元來洽購，應由資本

公積編出預算洽購後再以這個部份作減資註銷，才不損及民股小股東之

權益。

( 四 ) 台糖賺錢基本上非本業賺錢，是出售土地盈餘，認為台糖與賺錢很多之

公司辦減資情形不同。為避免公司變賣祖產，建議公司土地信託，土地

都不能出售，靠本業經營。

(五 )台糖月底要設定地上權招標之文山區土地市值多少？請向股東說明。

黃副總經理說明：

1. 文山區案上星期有招商說明會，該案是請鑑價公司對設地上權之價值

鑑價。經董事會核定後底價有 6.9 億權利金收入，本案媒體大幅報導

對公司帶來正面形象助益。土地面積為 1.3 公頃，0.9 公頃為特商區，

近 0.3 公頃為住宅區，但都市計劃有一限制即須作為會議中心，容積

比率 50%，故廠商皆在評估中。

2. 近年土地除徵收外很少出售土地。

主席裁示：林股東意見研參，並請經理部門具體說明回復。

※林登甲股東 (戶號 18192)：

( 一 )公司一些民股散居海外，有關減資案，散居海外之大陸股東亦託我發言，

表達反對之意。

(二 )是否請新任董事對公司未來經營的想法在會上作一報告。 

※林月花股東 (戶號 18880)：

( 一 ) 一般公司減資把小股東都吃掉，像我幾十年前買的某公司股票 20 張股票

已變成 238 股。

(二 )公司經營理念應是對股東好，請問減資對股東有什麼好處？

(三 )台糖原本是國家掛保證的公司，為什麼也與會吃人的公司一樣？

江副總經理說明：本公司經營之事業屬成熟型產業，長期營運收入及獲

利穩定，自有資金充裕，因短期無重大投資，為避免

手中握有過多閒置資金，故將現金發還股東。實務上

減資有兩種情形，一為公司經營不善減資，一為公

司經營不錯餘有大量資金，如中華電或某家飯店做減

資，公司手中這麼多資金，短期無重大投資，故發還

股東。本公司計畫減資 28%，淨值將從 61.9 元增加為

82.1 元。退還股款之計算，係依公司法第 156 條及公

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14 條之規定，以面

額 10 元作計價之標準。又另依公司法 168 條之規定，

減資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減少，即減資前後各股東持

股比例均不變動，雖然股數變少，但公司資產未減

少，每股淨值提昇，股東權益並未受損。

按前揭股東詢問及建議事項，業經主席或指定人員予以說明及答復。

四、散會：同日上午 12 時 5 分。


